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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征集人力

资源管理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专业科目施训机构和实施方案的函

各国家级、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：

根据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明确专业技

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及专业技术领域的通

知》（闽人社办〔2023〕222 号）的精神，为了确保全省人力资源

管理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习顺利开展，拟遴选

若干施训机构作为 2024-2026 年度全省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科

目网络学习平台，供全省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技术人员选择。

闽人社文〔2024〕62 号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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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征集施训机构和专业科目培训实施方案的有关事项函告如

下：

一、专业科目学习内容

组织行为学、组织激励、领导理论、人力资源规划、招聘与

选拔、绩效管理、薪酬福利管理、培训与开发、管理学原理、劳

动关系、劳动力市场理论、劳动合同管理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险

政策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等。

二、培训形式

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，为全省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技术

人员提供远程继续教育网络学习平台服务。

三、实施时间

2024——2026 年度。

四、施训机构基本条件

（一）机构资质要求：施训机构应具备省级以上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基地资质。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科目培

训经验。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（二）平台资质要求：具备远程继续教育网络平台，平台网

站具备合法域名，并通过 ICP 备案。

（三）平台安全要求：按照网络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

网络平台应具备网络安全保障措施和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

以上备案证明，配有数据安全专员。

（四）平台带宽要求：具备承担网络培训工作相适应的硬件

设施设备与网络环境。提供足够的服务器带宽，能够保障全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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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大规模在线学习时，网络平台运行

稳定。

（五）课程内容要求：根据国家和我省对人力资源管理领域

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要求，提供符合专业科目学习内容、高质

量的培训课程，课程数量不少于 60 学时/年，且每年更新课程内

容不低于总量的 50%。培训课程应具有合法的知识产权证明或使

用授权，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违背公序良俗、涉及政治敏

感话题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情况。

（六）平台系统功能要求：平台系统应提供网络培训所需要

的注册、登录、报名、缴费、课程学习、练习、考试、教学管理

及客户服务等必要功能，在线学习和考试过程中能应用技术手段

对学习状态进行监测，保证在线学习的时长和效果。具备完善的

数据备份系统。有条件的提供移动端学习功能。

（七）服务能力要求：具备完善的教学管理和运营服务能力。

建立健全教学管理制度，详实记录学习过程，建立学员考核制度，

学员培训完成规定课程，经考核合格，生成培训合格证明和结果

数据。配备专职客服团队，能够提供电话、短信、互联网在线、

电子邮箱等多渠道配套服务。

（八）平台对接要求：具备与“福建省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

台”实现数据对接的技术能力。

（九）财务管理要求：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依规向社

会公开继续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，向学员开具正规发票。

五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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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全省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科目施训机构的单位，

请认真制定实施方案，并于 2024 年 6 月 15 日前，将申请报告、

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科目施训方案等申请材料（附后）报送省

人社厅人事处（含电子版和纸质版）。我厅将综合考虑各单位的施

训条件和能力，择优遴选 2024-2026 年度全省人力资源管理领域

专业科目网络学习平台，施训机构名单将在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官方网站上公布。

（二）每年度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科目培训完成后，施训

机构应当向省人社厅人事处报送工作总结，实施培训情况，将作

为遴选下一轮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科目施训机构的重要依据。

联系人：林女士 联系电话：0591-87821502

电子邮箱：fjrsrsc@163.com

地址：福建省人社厅人事处（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路 44 号）

附件：1.申请材料目录

2.申报 2024-2026 年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科目施训

机构简明表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4 年 6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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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申请材料目录

1.申请报告

2.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科目施训方案

3.申报 2024-2026 年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科目施训机构简

明表（附件 2）；

4.福建省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接入申请表（申请表格式见

闽人社办〔2023〕222 号文附件 3）；

5.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民办非企业

单位登记证书、营业执照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）等机构资质

证明材料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6.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；

7.通信管理部门 ICP 备案证明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8.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以上备案证明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9.已开发录制完成或目前可以提供学习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

课程目录（包含类别、科目名称、授课人、学时等）；

10.以往开展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科目培训相关证明材料；

11.具备检测资质的第三方压力测试报告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12.教学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。

13.已开具的发票复印件；

14.其他证明施训能力的佐证材料。

以上佐证材料不予退回（注明退回的原件除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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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报 2024-2026 年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业科目
施训机构简明表

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

单位性质 □事业单位 □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 □企业

是否省级以上

继续教育基地 □国家级 □省级 □否

平台名称

网络域名

ICP 备案 □有 □无 安全等保备案等级

数据备份系统 □有 □无 移动端 □有 □无

已有人力资源管理

专业课程总学时 收费标准 元/学时

配备管理人员人数 客服渠道

是否配备

数据安全专员 □是 □否
是否通过第三方

压力测试 □是 □否

学习状态监测手段

以往开展人力资源

管理领域专业科目

培训情况

（可另附页）

备注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
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4 年 6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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